
102080201 有關「LACOSTE」等商標侵權事件(修正前商標法§82)（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簡上字第 1 號刑事判決） 

 

爭議標的：向資源回收廠購入二手衣服商品再販售之侵害商標權問題 

系爭商品/服務：衣服商品 

據爭商標：「LACOSTE」等商標 

相關法條：修正前商標法第 82 條 

 

判決要旨 

1.二手衣服因業經原所有人穿著使用，未若新品附有保證書、使用說明書、包裝

袋、吊牌或購買發票，實屬當然；又二手衣服材質及衣況之良窳、標籤之完備

與否，與各原所有人之穿著習慣、洗滌次數、使用情形及時間長短均有相關，

原難與新品同視，且該等二手衣服既均原經所有人丟棄或捐輸，則該等衣服之

品質，亦難期與新品相當。鑑定報告書或鑑定證明書未辨明此點，逕持所揭理

由判定其衣服均為仿冒品，亦有率斷之嫌及未盡公允之處。 

2.本案被告經警查扣之衣服共計 22 件，衡以警方查扣該等衣服之原因，無非係

認為該等衣服均為仿冒商標商品，然該衣服經必爾斯藍基公司或唐朝公司人員

審視結果，認其中之 11件商品確屬真品，已佔扣案衣服數量之半數，足見職司

查緝智慧財產權犯罪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警

員，對於扣案商標商品真偽之判斷，亦有半數與必爾斯藍基公司或唐朝公司之

認定不符。另就本件扣案「TIMBERLAND」商標之衣服 4 件，唐朝公司 101 年 4

月 13 日鑑定報告書原認定均屬仿冒品；惟嗣經確認結果，該公司 101 年 6 月

12日鑑定報告書又稱前述「TIMBERLAND」商標之衣服 4件均為舊款庫存商品，

是身為商標權人代理人之唐朝公司甚且可能於判斷仿冒商標商品時發生錯誤，

何能苛求被告具備超越商標權人代理人或查緝智慧財產權犯罪警員之專業素

養。再者，本件扣案之衣服均有標籤、成分標籤或洗標，且扣案衣服雖分經相

關鑑定書認定為真品與仿品，惟兩者之商標或衣況自外觀觀之，甚為相似，並

無顯著之差異，可佐被告辯稱其收購時均係挑選有完整內標之舊衣服，其認為

該等舊衣均屬真品等語，應非子虛。又參以被告於其所擺設之上開攤位，係以

每件衣服 100元至 200元不等之售價對外販賣，並未將仿冒商標服飾分區陳列，

復未依商品之真偽區分價格，亦佐被告辯稱其不知扣案之衣服為仿冒商標商

品，其並無販賣仿冒商標商品之直接故意，應屬可信。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明知附表一之商標及圖樣，係附

表一之商標權人向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取得商標權之註冊商

標，指定使用於附表一之商品，且前開商標係在商標權期間內，任何人未

經前開商標權人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使用相同或

近似於此等註冊商標圖樣，亦不得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前述商標權人之

商品。詎其竟基於販賣仿冒商標商品之犯意，於民國 101 年初，以每件新

臺幣（下同）35 元至 50 元之價格，向慈濟資源回收廠販入仿冒上開商標商

品衣服後，旋自 101 年 2 月起在高雄市○○區○○路○段 000 號台糖園區

內之攤位，陳列仿冒上開商標之商品，並以每件 100 元至 200 元之價格，販

售予不特定人，藉以牟利。嗣於 101 年 3 月 24 日 11 時 10 分許，為警在上

開攤位當場查獲，並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品，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商標

法第 82 條之非法販賣侵害商標權之商品罪嫌。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前開時地販售如附表二所示扣案商品之事實，惟堅決

否認有何違反商標法之犯行，辯稱：卷內唐朝公司鑑定書、必爾斯藍基公

司之鑑定書、○○○之鑑定書及鑑定人○○○於原審時之陳述雖認定扣案

如附表三所示之衣服均係仿冒商標商品，然唐朝公司係本件告訴人阿迪達

斯公司、彪馬公司、拉克絲蒂公司之代理人，鑑定人○○○則為唐朝公司

之受僱人，其等球員兼裁判，應均不具鑑定人之適格，且前述鑑定書之鑑

定內容均非具體明確，實難憑以認定扣案如附表三之服飾確俱屬仿冒商標

商品。又扣案衣服均係伊自慈濟基金會等處回收之舊衣服，實難由外觀判

斷真偽，伊於選購舊衣時，亦均選擇有品牌、有內標之衣服，伊主觀上亦

無販賣仿冒商標商品之故意等語。 

二、本案爭點 

向資源回收廠購入二手衣服商品再販售之侵害商標權問題 

三、判決理由 

(一)按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充之：

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二、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

刑事訴訟法第198條定有明文。又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

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 203 條至第 206 條之

1 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同法第

208 條第 1 項亦有明定。是不論係鑑定人或鑑定之機關、團體，均應由法

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視具體個案之需要而為選任、囑託，並應

依刑事訴訟法第 206條之規定，提出言詞或書面報告，載明鑑定之經過及其



結果，於自然人擔任鑑定人時，尚應依同法第 202條規定於鑑定前具結，始

符合同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稱「法律有規定」得為證據之例外情形。卷內如

附表三所示之唐朝公司鑑定報告書、必爾斯藍基公司出具之 Nike 產品鑑定

書、○○○之鑑定證明書，均非因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

或囑託所為，該等鑑定報告書核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被

告及辯護人復均於本院審理中爭執其證據能力，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認該等鑑定報告書或鑑定證明書均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6614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59 號、98年度

刑智上易字第 75 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依據該等

鑑定書之內容，指稱扣案如附表三所示之衣服均係仿冒商標商品，已屬乏

據。 

(二)縱認如附表三所示之各該鑑定書皆有證據能力，惟唐朝公司為本案告訴人阿

迪達斯公司、彪馬公司、拉克絲蒂公司之代理人，必爾斯藍基公司為商標權

人耐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授權使用人，○○○則經商標權人布拜里公司授

權，擔任該公司商標權於中華民國境內遭侵害之民、刑事案件之代理人，此

觀卷內刑事告訴狀、委任狀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註冊簿查

詢結果明細自明，足見附表三所示鑑定書之出具人，均係告訴人、商標權人

之代理人或授權使用人，而與本案各告訴人或商標權人之利害攸關，該等鑑

定報告書之立場是否有偏頗之虞，亦非全然無疑。又審諸該等鑑定書之內

容，多有以「商品來源不明」、「欠缺正品應具備之防偽標籤、品牌授權吊

牌、標示吊卡或商品專用包裝袋」、「欠缺原廠商品之保證書、發票、使用

說明書及精緻包裝」、「材質粗糙」等節作為認定如附表三所示之衣服均為

仿冒品之理由，惟本件被告所販賣之衣服均非新品，而係自慈濟資源回收廠

等處所購入之二手服飾，業如前述，且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肯認，並

有扣案衣服照片附卷為憑。而二手衣服因業經原所有人穿著使用，未若新品

附有保證書、使用說明書、包裝袋、吊牌或購買發票，實屬當然；又二手衣

服材質及衣況之良窳、標籤之完備與否，與各原所有人之穿著習慣、洗滌次

數、使用情形及時間長短均有相關，原難與新品同視，且該等二手衣服既均

原經所有人丟棄或捐輸，則該等衣服之品質，亦難期與新品相當。前述鑑定

報告書或鑑定證明書未辨明此點，逕持上揭理由判定附表三所示衣服均為仿

冒品，亦有率斷之嫌及未盡公允之處。 

(三)再按被告行為時即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82 條之明知為仿冒

商標之商品而販賣罪，以行為人對於其販賣之物係仿冒商標之商品，出於明

知為前提要件，所謂明知，係指直接故意而言，若為間接故意或過失，均難



繩以該條之罪（最高法院 46 台上字第 377 號判例、91 年度台上字第 2680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縱依附表三所示各該鑑定書之內容、鑑定人○

○○於原審之陳述、唐朝公司代理人○○○所提出之商品鑑定細節對照表、

原廠真品與扣案仿冒商標服飾商品比對表，認附表三所示之衣服均為仿冒商

標商品，然參諸唐朝公司之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稱：關於商標

鑑定涉及商業秘密，鑑定人均需經過長期訓練，才能取得鑑定資格。本件扣

案 6件「Lacoste 」商標之衣服，伊等有將產品細節照片送回原廠作判別，

原廠判別是仿冒品。另外「Adidas」、「Puma」部分，伊等有以信件請原廠

再次作辨別，他們也回覆說部分是仿冒品等語，可知如非接受長期之專業訓

練，實無法取得鑑別商標真偽之能力；即令已取得商標權人鑑別委任狀之○

○○、○○○，亦需將扣案物品之照片送請原廠協助辨識，始能確認該等商

品是否確屬仿冒商品。被告僅為擺攤販售二手衣服之個人，其辯稱其並無辨

識仿冒商品之專業能力，對於其所售物品為仿冒商標商品乙節欠缺直接故

意，並非無據。 

(四)又本案被告經警查扣之衣服共計 22 件，衡以警方查扣該等衣服之原因，無

非係認為該等衣服均為仿冒商標商品，然所示之衣服經必爾斯藍基公司或唐

朝公司人員審視結果，認其中之 11 件商品確屬真品，已佔扣案衣服數量之

半數，足見職司查緝智慧財產權犯罪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

大隊第三中隊警員，對於扣案商標商品真偽之判斷，亦有半數與必爾斯藍基

公司或唐朝公司之認定不符。另就本件扣案「TIMBERLAND」商標之衣服 4件，

唐朝公司 101 年 4 月 13 日鑑定報告書原以「1.商品上之標籤標示資訊，非

為原廠真品應有之規格。2.商品之製工與材質品質粗糙，與原廠真品應有品

質不符。3.商品來源不明」等理由，認定均屬仿冒品；惟嗣經確認結果，該

公司 101 年 6 月 12 日鑑定報告書又稱前述「TIMBERLAND」商標之衣服 4 件

均為舊款庫存商品，此有上開 2份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是身為商標權人代

理人之唐朝公司甚且可能於判斷仿冒商標商品時發生錯誤，何能苛求被告具

備超越商標權人代理人或查緝智慧財產權犯罪警員之專業素養。再者，本件

扣案之衣服均有標籤、成分標籤或洗標，且扣案衣服雖分經相關鑑定書認定

為真品與仿品，惟兩者之商標或衣況自外觀觀之，甚為相似，並無顯著之差

異，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照片 151幀在卷足稽，可佐被告辯稱其收購時

均係挑選有完整內標之舊衣服，其認為該等舊衣均屬真品等語，應非子虛。

又參以被告於其所擺設之上開攤位，係以每件衣服 100元至 200 元不等之售

價對外販賣，並未將仿冒商標服飾分區陳列，復未依商品之真偽區分價格，



亦佐被告辯稱其不知扣案之衣服為仿冒商標商品，其並無販賣仿冒商標商品

之直接故意，應屬可信。 

四、判決結果 

本件尚乏明確證據足認所示之扣案物品均為仿冒商標商品，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並

無販賣仿冒商標商品之直接故意，亦堪採信。檢察官所舉事證，無從說服

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確有違反

商標法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